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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
云南省陇川县户撒乡坪山村项目

根据《德宏州财政局 德宏州扶贫办关于下达2018年 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资金的通知》（德财农〔2018〕88号）文件精神，2018年，陇川县户撒乡坪山村列为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项目，批复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1100万元，实施产业发展和农村建设工程。为切实推进项目建设，按时按质完成文件批复内容，确保帮扶资金充分发挥效益，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名称
2018年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陇川县户撒乡坪山村委会项目
二、项目建设单位
陇川县扶贫开发办
三、项目实施内容、规模、地点
（一）产业发展
原批复投资150万元，在坪山村委会中寨村民小组、新寨村民小组分别建设养殖小区1个，但因新寨村民小组无法落实养殖小区的建设用地，不能按计划实施，因此重点建设中寨养殖小区，计划投资123.8万元，节余26.2万元。
中寨养殖小区，计划建设牛厩956.19平方米、青贮池101.34平方米、管理房43.18平方米、化粪池30立方米，室外通电、通水等，计划总投资123.8万元。
（二）农村建设
计划投资950万元，实施道路、人饮、公厕、晒场、灌溉沟渠、太阳能路灯、文化活动室附属等工程，合计投资813.238万元，节余136.762万元。
（一）进村道路			
小海岛：进村道路7282.25平方米，路肩231.08立方米，毛石挡墙44.55立方米，排水沟1540.50米，投资183.8万元。
（二）村内道路	
中寨：村内道路5427.5平方米， 路肩90立方米，毛石挡墙186立方米，排水沟1070米，投资129万元。
新寨：村内道路4081.95平方米，路肩3.92立方米，毛石挡墙135.03立方米，排水沟855.6m，村内排水沟131.60m，投资94.6万元。
小海岛：村内道路998.5平方米，毛石挡墙28.71立方米，排水沟260.30米，投资23.32万元。
坪山：村内道路1323.1平方米，混凝土路肩67.75立方米，毛石挡墙135.69立方米，排水沟169.85米，投资38.55万元。
（三）公厕
新寨：建设公厕36.5平方米，投资16.09万元。
小海岛：建设公厕36.5平方米，投资16.09万元。
坪山：建设公厕36.5平方米，投资16.96万元。
（四）晒场			
新寨：建设晒场640平方米，挡土墙68.04立方米，排水沟74.9米，投资14.31万元。
小海岛：建设晒场536.45平方米，挡土墙23.5米，排水沟45米，投资12.77万元。
坪山：建设晒场204.6平方米，挡土墙69.4立方米，排水沟36.6米，围墙及围栏18.6米，投资15.52万元。
（五）新寨、中寨灌溉沟渠
建设取水坝1座，灌溉沟渠1800米，沉砂池29座，涵管40米，投资94.58万元。
（六）太阳能路灯
坪山、新寨、中寨和小海岛安装太阳能路灯64盏，投资36.608万元。
（七）活动室及附属设施建设
中寨：建设拱棚112.28平方米，建设公厕36.5平方米，厨房105平方米、文化活动室修缮等，投资59万元。
小海岛：建设厨房80.12平方米，文化活动室内、外墙体粉刷等修缮，投资30.3万元。
（八）人饮工程			
坪山：建设取水坝1座，净水池1套，50立方米蓄水池1个，DN40镀锌钢管550米，DN50镀锌钢管24米，投资14.34万元。
中寨：建设取水坝1座，净水池1套，50立方米蓄水池1个，DN40镀锌钢管1050米，投资17.4万元。
四、项目实施期限
由于当地6月至9月正值雨季，建设工程无法施工，只能在雨季结束后（10月份）施工。因此，计划在9月底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到10月份正式开工建设。
（一）准备阶段（2018年9月底以前）
本项目现已完成各项工程的初步踏勘工作，勘测设计及预算工作，计划在9月完成各项工程招标工作，在雨季期间，抓好工程建设原材料组织、采购，做好群众宣传、组织、动员等各项前期准备工作。
（二）实施阶段（2018年10月—2018年11月）
计划在此期间全面启动各项工程建设，通过2个月的实施，完成各项工程建设和竣工验收工作。
（三）总结验收阶段（2018年12月）
做好各项工程竣工结算、审计和报账工作，完成项目工作总结。
五、项目资金使用
项目批复投入上海市对口帮扶资金1100万元，实际需投资937.038万元，其中产业发展投资123.8万元，农村建设投资813.238万元。帮扶资金补助环节：只用于各项工程的建筑材料及安装、建设费用，第三方服务机构的服务费用由县级安排资金解决。
项目结余资金162.962万元，计划调整变更为本坪山村产业发展或其它与脱贫攻坚密切相关的项目。
六、保障措施
（一）提高思想认识，强化组织领导
[bookmark: _GoBack]按时按质完成上海市对口支援项目建设，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提高扶贫资金使用成效的关键环节。要把项目建设工作作为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大举措之一，提高政治站位，强化组织领导，精心安排部署。县、级、村加强协作，紧密配合，明确任务，各司其职，合力推进项目建设。
（二）严格建设程序，强化项目管理
严格按照《上海市对口支援云南省项目管理办法》相关规定，规范项目建设和资金拨付程序。严格执行项目法人（执行人）责任制、工程监理制、合同管理制、项目公示制和招投标制度。定期组织检查督查，加强对项目进度、资金使用、资金投向等情况的跟踪管理，加大工程质量检查力度，着力抓好工程质量监管。以村民小组为主体，切实制定项目管理办法，强化后续管理。加强项目档案建设及管理，认真整理项目资料，做好档案归档及管理工作。
（三）健全工作机制，狠抓推进落实
建立“县负总责，乡抓落实，责任到人，工作到户”的管理制度和“县级实施、乡镇协调，群众参与”的工作运行机制，健全绩效考核制度，提高各级抓好项目建设工作的积极性。明确县、乡、村、组的职责与任务，形成各级组织密切配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合力推进项目建设的良好局面。
（四）强化宣传动员，广泛发动群众
坚持群众在项目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多形式多途径开展宣传动员工作，积极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调动群众，充分尊重群众意愿，提高群众参与项目建设自觉性。建立群众参与保障机制，提高群众在项目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认真落实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充分发挥群众在项目建设中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七、项目预期效益
（一）社会效益
上海对口支援项目实施，一是进一步加强了项目村基础设施建设，有效解决了道路、人畜饮水、农田水利灌溉等困难问题，解决了制约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有效解放生产力，提高劳动效率；二是美化亮化了村庄环境，改变了项目村贫困落后的现状，村容村貌明显好转，群众生产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三是促进群众思想观念转变，增强群众自我发展的意识和能力，坚定了群众脱贫致富的信心和决心；四是加强了基层组织建设，调动了基层党组织的积极性，增强了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充分发挥推动发展、服务群众、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作用。
（二）生态效益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增强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好地控制水土流失。养殖小区建设，有利于推动养殖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促进养殖业集中管理，实行人畜有效分离、粪便无害化处理，解决过去人畜混居、牲畜粪便随意排放等农村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对保持村庄环境卫生，提高群众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三）经济效益
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改善了群众生产条件，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生产成本，并有利于项目村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促进产业升级，促进产业提质增效。养殖小区建设，有利于项目村充分利用山区丰富的饲草资源，推动肉牛养殖业集约化、效益化发展，增加肉牛养殖业发展效益，实现群众增收。
（四）扶贫效益
项目实施后，项目村生产发展条件将得到显著改善，发展能力大幅增强，小海岛、中寨、新寨、坪山4个村民小组240户1026人将充分受益，建档立卡贫困户52户200人脱贫进程将明显加快，能够确保实现“两不愁三保障”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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